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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重要提示

1、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

划，投资者应当到 www.sse.com.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。

2、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，不存在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

3、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。

4、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

5、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

本年度暂不实施利润分配也不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。

截至报告期末，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的相关情况及其对公司分红等事项的影响

√适用 □不适用

截至报告期末，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中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-41,932,761.43元。根据《公司

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不具备现金分红的前提条件。

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

1、 公司简介

公司股票简况

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

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迪生力 603335 无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

姓名 朱东奇 朱东奇（代）

联系地址 台山市大江镇福安西路2号之四 台山市大江镇福安西路2号之四

电话 0750-5588095 0750-5588095
传真 0750-5588083 0750-5588083
电子信箱 dcenti@vip.163.com dcenti@vip.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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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

（一）汽车配件行业

汽车零配件行业作为汽车产业的核心配套环节之一，汽车产业智能化、新能源化转型加速洗

牌。从市场需求来看，国内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，激发消费活力，汽车市场整体增长势头强劲，

中国汽车工业协会（中汽协）发布最新数据显示，2025 年全年，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453.1

万辆和 3440 万辆，同比分别增长 10.4%和 9.4%，产销量再创历史新高，连续 17 年稳居全球第一；

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662.6 万辆和 1649 万辆，同比分别增长 29%和 28.2%，连续 11 年

位居全球第一，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7.9%，较上年提升 7 个百分点，新

能源汽车的快速普及持续带动相关零配件需求稳步释放；汽车出口同样表现亮眼，全年汽车整车

出口 709.8 万辆，同比增长 21.1%，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达 261.5 万辆，增长势头迅猛（数据来源：

中国汽车工业协会），进一步带动出口型汽车零配件需求提升。行业整体呈现“高端化、智能化、

轻量化”的发展趋势，铝合金等轻量化材料配件契合节能降耗需求，公司是汽车铝合金轮毂的生产

制造商之一，拥有知名的轮胎品牌，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增加，汽车零部件产业会持续保

持稳定增长。

报告期内，全球汽车零部件市场竞争格局持续激烈，叠加原材料价格上涨、部分国家及地区

关税政策频繁调整等因素，对外出口至特定地区行业整体经营形成较大压力。

（二）锂电池回收利用行业

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既是新能源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，也是镍钴锂等材料可持续供应的关键，

更是应对气候变化、推动绿色双碳目标的战略举措。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进入规模化退

役阶段，叠加 2025 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大幅增长的带动，废旧锂离子电池回收需求持续释放。根

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（中汽协）发布数据显示，2025 年全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662.6

万辆和 1649 万辆，同比分别增长 29%和 28.2%，连续 11 年位居全球第一，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

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7.9%（数据来源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）。

根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发布的数据显示：2025 年，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累计产

量为 1755.6GWh，累计同比增长 60.1%；累计销量为 1700.5GWh，累计同比增长 63.6%，其中动

力电池累计销量为 1200.9GWh，占总销量 70.6%，累计同比增长 51.8%；储能电池累计销量为

499.6GWh，占总销量 29.4%，累计同比增长 101.3%；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 769.7GWh，累计同比

增长 40.4%，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 144.1GWh，占总装车量 18.7%，累计同比增长 3.7%；磷酸

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 625.3GWh，占总装车量 81.2%，累计同比增长 52.9%（数据来源：中国汽车

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）。

报告期内，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铝合金轮毂及汽车轮胎，作为深耕汽车高端改装市场的高新

技术企业，公司凭借国际知名品牌影响力、全链条自主运营体系（涵盖自主研发团队、专属销售

渠道及自有生产基地，其中轮胎业务采用外协生产模式），经过多年行业积淀，已构建起成熟稳定

的技术研发、产品开发、生产工艺及销售渠道体系，形成闭环式产供销格局。公司产品不仅严格

契合国际汽车品牌高端改装市场标准，更以可靠的质量安全与新颖的款式在细分领域树立了较强

影响力，在全球高端改装市场仍然占有一定的份额。

广东威玛（报告期内为迪生力控股子公司，已于 2025 年 12 月 26 日完成脱表）是华南地区规

模较大的锂电池综合回收处理及新材料研发生产基地之一，业务覆盖新能源电池材料综合回收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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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、新型储能材料研发、生产与销售全链条，且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。其核心产品包括电池级

硫酸镍、硫酸钴、硫酸锰、碳酸锂等锂电池关键基础材料。

3、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

3.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

单位：元 币种：人民币

2025年 2024年
本年比上年

增减(%)
2023年

总资产 1,053,543,739.61 1,251,695,374.87 -15.83 1,586,782,123.17

归属于上市公

司股东的净资

产

304,353,903.76 259,015,100.44 17.50 401,804,209.55

营业收入 984,128,047.62 1,044,612,100.74 -5.79 1,687,966,343.72

利润总额 31,857,449.22 -180,883,103.34 不适用 -250,601,317.21

扣除与主营业

务无关的业务

收入和不具备

商业实质的收

入后的营业收

入

932,937,222.96 1,001,708,064.23 -6.87 1,677,095,996.95

归属于上市公

司股东的净利

润

48,480,701.01 -144,816,110.60 不适用 -148,784,515.12

归属于上市公

司股东的扣除

非经常性损益

的净利润

-129,354,065.78 -166,621,580.56 不适用 -149,379,986.08

经营活动产生

的现金流量净

额

60,227,860.28 29,934,593.21 101.20 -64,747,207.32

加权平均净资

产收益率（%）
17.22 -43.83

增加61.05个百

分点
-31.51

基本每股收益

（元／股）
0.11 -0.34 不适用 -0.35

稀释每股收益

（元／股）
0.11 -0.34 不适用 -0.35

3.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

单位：元 币种：人民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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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季度

（1-3 月份）

第二季度

（4-6 月份）

第三季度

（7-9 月份）

第四季度

（10-12 月份）

营业收入 256,686,668.75 247,132,388.21 218,032,924.88 262,276,065.78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净利润
-22,622,516.27 -35,176,495.80 19,156,356.80 87,123,356.28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

净利润

-22,596,144.25 -33,445,425.82 -30,998,846.65 -42,313,649.06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

量净额
-9,800,995.72 18,281,288.02 28,680,491.33 23,067,076.65

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
4、 股东情况

4.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、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

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

单位: 股

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18,754

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17,268

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0

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0

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（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）

股东名称

（全称）

报告期内增

减

期末持股数

量

比例

(%)

持有

有限

售条

件的

股份

数量

质押、标记或冻结情

况

股东

性质股份

状态
数量

江门力鸿投资有限公

司
-4,281,400 115,062,100 26.87 0 质押 54,120,000

境内

非国

有法

人

LEXIN

INTERNATIONAL INC
0 78,669,500 18.37 0 无 0

境外

法人

汤峰 -3,008,200 10,030,100 2.34 0 无 0

境内

自然

人

TYFUN

INTERNATIONAL INC
-13,047,100 8,330,200 1.95 0 无 0

境外

法人

鹤山市粤骏投资有限

公司
0 5,097,624 1.19 0 无 0

境内

非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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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法

人

广东广金投资管理有

限公司－广金致远私

募证券投资基金

3,907,600 3,907,600 0.91 0 无 0

境内

非国

有法

人

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－广发量化多

因子灵活配置混合型

证券投资基金

3,181,000 3,181,000 0.74 0 无 0 未知

江门市中高投资合伙

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-2,156,910 2,739,955 0.64 0 无 0

境内

非国

有法

人

江门市鸿竔投资合伙

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-739,600 2,707,793 0.63 0 无 0

境内

自然

人

戴欣平 0 2,517,500 0.59 0 无 0

境内

自然

人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

明

1.江门力鸿投资有限公司、LEXIN INTERNATIONAL INC 是实

际控制人赵瑞贞、罗洁、Sindy Yi Min Zhao 控制的企业，

实际控制人不直接持有公司股权，赵瑞贞持有江门力鸿投

资有限公司 70%的股权，罗洁持有江门力鸿投资有限公司

12%的股权、持有 TYFUN INTERNATIONAL INC 22.35%的股权，

Sindy Yi Min Zhao 持有 LEXIN INTERNATIONAL INC 100%

的股权、持有江门力鸿投资有限公司 18%的股权。实际控制

人通过间接持股方式合计持有公司 45.68%的股权。2.江门

市鸿竔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江门市中高投资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为迪生力高管参股的企业。3.鹤山市粤骏

投资有限公司为迪生力董事周卫国参股的企业。4.公司除

了实际控制人属于一致行动人以外，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

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《上市公司股东变动信息

披露管理办法》规定的一致行动人。

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

量的说明
无。

4.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

√适用 □不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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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

√适用 □不适用

4.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
5、 公司债券情况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
第三节 重要事项

1、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，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，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

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

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.84 亿元，同比减少 5.79%，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4,848.07 万

元。

2、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，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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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上市情形的原因。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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